	沙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行政执法案件公示表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沙卫公罚【2025】1号

	案件名称
	沙湾市七彩和美美肤中心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案

	卫生行政执法对象基本情况
	案发单位（人）
	沙湾市七彩和美美肤中心（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
	92654223MADBXFGH23

	受理日期
	2025年1月7日
	结案日期
	2025年3月18日

	案情及违法事实
	   2025年1月7日，接到群众举报，沙湾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沙湾市暖妍科技美肤中心开展调查，发现场所经营者王**未能提供《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现场未发现该场所经营者王**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相关物品和器械。1月14日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再次到达沙湾市七彩和美美肤中心，经营者王**仍在未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情况下为顾客开展生活美容服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卫生行政执法依据法律法规条款
	[bookmark: _GoBack]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四百零六条的裁量标准。


	卫生行政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15000元整的行政处罚。



